附件5：教学实验项目开出情况表填写说明
教学实验项目是指本学年纳入教学计划且实际开出的教学实验项目。本次报送的数据为2010-2011学年的实验室数据，统计起止时间为2010.9.1至2011.8.31。
此次印发的“教学实验项目开出情况表”提供了2009-2010学年各学院上报的实验项目数据。各学院在填报2010-2011学年教学实验项目数据时，可根据该学年实验教学情况，对2009-2010学年的数据进行修改、增减。未开出、撤销、新增的实验项目请在表中“备注”栏标明“未开”、“撤销”、“新增”。
1. 实验编号：学校内部使用的编号，在本校内具有永久唯一性，各学院不需要更改。新增的实验项目不用填写实验编号，由学校统一编制。
2. 实验类别：按代码填写：1．基础；2. 专业基础；3. 专业；4. 其它——除以上三种情况以外的实验类别。

3. 实验类型：按代码填写：1．演示性；2．验证性；3．综合性；4．设计研究；5．其它。若为网络实验教学项目，在代码后加“*”，例如：某实验为验证性网络实验，取值应为“2*”。（网络实验教学是指通过网络平台完成的实验项目，单机方式不归此类）
4. 实验要求：按代码填写： 1．必修；2．选修；3．其它。
5. 实验所属学科：填写二级学科。
6. 实验者类别：指参加本实验项目的人员类别。按代码填写：1．博士生；2．硕士生；3．本科生；4．专科生；5．其他。如果同一实验项目同时为多类人员开设，应分别填写多条记录，但“实验编号”、“实验名称”应相同。例如：某实验，同时为硕士生、本科生、专科生开设，上报数据应分别填报3条记录，每条记录的实验者类别等相关字段不同，但实验编号、实验名称要相同。

7. 实验者人数：指参加本实验项目的总人数。一个实验项目无论分几次做完，参加这个实验项目的总人数不变。例如：某实验既为本专业学生开设，同时又为外专业学生开设，上报记录应为一条，实验者人数为两个专业学生人数相加。

8. 每组人数：指教学实验项目中在每套仪器设备上同时完成本实验项目的人数。
9．计划学时数：指完成本实验项目的计划学时数。
10. 实际学时数：指完成本实验项目的实际学时数，不包括实验准备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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